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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 
文件 

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
 

 

沪教委科〔2020〕27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

关于做好 2020 年度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、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“曙光计划”旨在通过科研项目扶持，着力打造一支有良好的思

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,业务能力强、科研水平高、有一定学术影响力

的高校教师队伍，由市教委和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管理、共同实施。

为进一步做好 2020 年度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请人应具备博士学位、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、

40周岁以下（198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等条件，申请人应是学校（单

位）重点培养的在编在岗青年教学科研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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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“曙光计划”中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 15 万元，人

文社科类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为 5 万元，用于项目相关的科研支出。为

进一步激发调动教学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活力，增强教学科研人员获

得感，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还将对本次获得资助的教学科研人员给予一

定金额的一次性个人奖励。 

    三、各校（单位）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报过程要公开、透明，学校

（单位）应在校（单位）内事前公告，事后公示，积极动员符合条件

的人员申报，并以公开遴选的方式进行择优选拔；学校（单位）要认

真审查申请人的学术诚信情况，认真审核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和经费

预算的合理性。各校（单位）“曙光计划”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基本原

则为上一年入选项目数的 2倍，2020年度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报分配

名额详见附件 1。 

    申报本年度“曙光计划”思想政治类项目人选应是学校（单位）

在编在岗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。该项目实行单独申报，每校（单

位）限报 1名，该名额不占学校（单位）“曙光计划”规定分配额度，

由市教委德育处按照申报条件组织初审，推荐参加统一答辩。 

    四、市教委和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将组织专家进行答辩评审，答辩

须由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请人本人参加，不参加答辩者视为自动弃权。

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答辩日期初定为 2020 年 10 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另行

通知。 

    五、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由单位集中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请各校

（单位）于 9月 4日（星期五）前将填写好的《曙光计划项目申请书》

（见附件 2，一式六份）和《2020年度曙光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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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，一式一份）报送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（陕西北路 80号

灰楼 203室），电子文本发送至 shedf1993@126.com，过期或超额部分

将不予受理。思想政治类项目申请书报送至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（茶

陵北路 21号 1号楼 101C室），电子文本发送至 deyuzhongxin@126.com。 

本通知的电子稿可从市教委网站（http://edu.sh.gov.cn/）下载。 

 

    市教委联系人：柴琼、姜冠成，联系电话：23116747 

    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联系人：杜春桃，联系电话：62326182 

思想政治类项目联系人：车车，联系电话：64163945 

 

附件：1.2020年度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报分配名额 

      2.曙光计划项目申请书 

      3.2020年度曙光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教 育 发 展 基 金 会 

 2020 年 7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4日印发  

mailto:电子文本发送至ck@shmec.gov.cn
http://edu.sh.gov.cn/
http://www.shmec.gov.cn）或上海市
http://www.shmec.gov.cn）或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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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年度“曙光计划”项目申报分配名额 
单位：项 

单位 申报名额 

复旦大学 10 
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2 

上海交通大学 12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6 

同济大学 10 

华东师范大学 8 

华东理工大学 4 

上海外国语大学 2 

东华大学 2 

上海财经大学 2 

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8 

上海大学 10 

上海中医药大学 4 

上海师范大学 6 

上海理工大学 4 

上海海事大学 2 

上海海洋大学 1 

上海音乐学院 1 

上海戏剧学院 1 

上海体育学院 2 

华东政法大学 2 

上海电力大学 2 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 

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

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1 

上海开放大学 1 

上海电机学院 1 

上海政法学院 2 

上海商学院 1 

上海海关学院 1 

上海社会科学院 2 

上海科技大学 2 

上海纽约大学 2 

上海健康医学院 1 

上海公安学院 1 

市教委推荐 4 

合计 1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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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 

曙光计划项目 

申   请   书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请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

2020 年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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曙光计划项目申请书 

简       表 

研 

究 

项 

目 

项目名称  

研究类别 □自然科学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人文社会科学 

研究性质 □基础研究     □应用研究      □实验发展 

起止年月     年   月     至     年    月 

申请金额      万元 密  级 □机密  □秘密  □内部  □一般 

学科领域 
学科名称 1 一级学科：        二级学科： 

学科名称 2 一级学科：        二级学科：  

申 

请 

人 

 

姓名  性别 □男  □女 出生年月        年   月 

政治面貌  民族  

学士授予单位、时间  

硕士授予单位、时间  

博士授予单位、时间  

博士后工作单位  

职称  职务  

部门  部门电话  

家庭电话  手机  E-Mail  

主要

研究

内容

及意

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限 100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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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论依据 

项目的研究意义、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，附主要参考文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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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究方案 

1.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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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拟采取的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、试验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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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

 

4.计划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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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基础 

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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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者简介 

申请者学历（应注明学位论文名称及导师姓名与工作单位）和研究工作简历，获

得科研成果、荣誉称号，发表的著作、论文名称（应注明出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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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预期研究成果 

预期的研究成果、考核指标及提供成果的形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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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经费预算 

科研经费投入 申请金额（元）  

科研经费支出 

预算科目 金额（元） 计算根据及理由 

直接费用 

会议费   

差旅费   

小型仪器设备费   

材料费   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

知识产权费用 
  

劳务费 

劳务性费用   

助研津贴   

专家咨询费   

其他支出   

间接费用   

合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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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主要研究人员情况 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职称 分工 签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八、申请者正在承担的其他研究项目 

包括国家级、各部委、省市的任务等的名称、任务来源、起止年月、负责或参加等

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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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申请者所在单位的审查与保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行政领导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十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核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单   位（公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十一、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单   位（公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